
责编 李东 图编 田铮 美编 李腾飞 责校 范锦春

北京新闻·警法 A31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孟广美老公被前妻起诉“分财产”
拥有世贸天阶等公司；其前妻称不清楚家底，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少；诉求均分40亿元收益

入室大盗看视频自学撬锁知识
两个月涉案60余起，案值200余万元；4人已被刑拘

新京报讯 （记者陈博）
台湾艺人孟广美的丈夫、世
贸天阶董事长吉增和，最近
被前妻张女士起诉到朝阳法
院。张女士认为在当初协议
离婚过程中，女方分得的财
产明显过少，请求法院进一
步分割财产。

离婚协议：分得3套
房1公司和4000万元

张女士今年 46 岁，比吉
增和小 6 岁，1995 年两人结
婚，婚后育有一子。

张 女 士 在 起 诉 中 称 ，
2010 年 1 月，双方因感情不
和，协议离婚。当时，离婚协

议约定，她分得两套房产和
一家资产价值 2 亿元的公
司。今年 1 月 28 日，双方又
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她又
分得一套房产和4000万元。

张女士表示，事实上，她
根本不清楚夫妻俩的真实家
底。当时双方结婚后，以丈
夫吉增和的名义投资开办了

“世贸天阶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和“北京奥中协合贸易
有限公司”，其中世贸天阶公
司注册资本 1 亿元，吉增和
对该公司的投资为 6500 万
元。后来，吉增和又以该公
司的名义投资设立了两家房
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事务主
要由吉增和管理，她对公司

的经营和资产情况并不十分
了解。

起诉书：要求平分
世贸天阶40亿收益

张女士称，她和吉增和
签订补充协议后发现，吉增
和仅在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名 下 的 房 产 就 占 有 大 约
23.53 亿元的财产性权益，如
对半分割，她应分得 11.765
亿元。同时，有公司对吉增
和所在的世贸天阶公司资产
进行了评估，总价值大概在
60 多亿元。按照当初吉增
和投资所占 65%的股份计
算，吉增和所持有的财产性

收益价值大约在 35 亿至 40
亿元左右。

张女士起诉吉增和表
示，在离婚过程中，双方共同
财产分割明显不公，要求法
院变更离婚补充协议书，并
提出享有世贸天阶公司 32%
的财产性收益。

据了解，作为世贸天阶
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吉增和，在和张女士离婚
的第二年，和台湾艺人孟广
美结婚。

昨日，吉增和的手机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据悉，朝阳法院已经正
式受理了张女士要求分割财
产一案。

新京报讯 （记者刘洋）
昨天，北京警方通报，在朝
阳、海淀、顺义等区县连续发
生的60余起撬锁入室盗窃案
件已告破，4嫌疑人被拘留。

据了解，该团伙购买了
40 余件特制开锁工具，并通
过视频学习“撬锁常识”。

涉案地多为城乡接合部

“早上出家门上班，但

晚上回了家就发现锁被撬，
家里被翻。”今年 7 月，家住
昌平区一老旧小区高层楼
房的住户张强（化名）报警
称，家中遭遇盗窃，单反相
机等贵重物品被偷。

警方介绍，经过统计，
今年 6 月至 8 月间，朝阳、海
淀、顺义、昌平等区县连续
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其
中有 60 余起案件为同一伙
犯罪嫌疑人所为，涉案价值

200 多万元。这些系列案件
的案发时间主要集中于周
一至周五工作日的9时至11
时之间，涉案地主要是城乡
接合部地区老旧小区高层
楼房，嫌疑人主要针对住户
的“一”字形门锁，采取技术
开锁手段，实施入室盗窃。

现场轿车牵出盗窃团伙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警

方锁定了一辆出现在案发
现场的别克轿车。在跟踪
过程中，警方发现，该车每
天清晨从朝阳区出发，途经
高速到达延庆、密云等郊区
作案。其间，车上 4 名男子
中一人负责驾车，一人负责
望风，两人开锁、入室盗窃。

8 月 24 日，警方在朝阳
区崔各庄乡附近的一家饭
馆内将郭某等控制，并在别
克车内及其暂住地起获开

锁工具 40 余件，以及手机、
照相机、摄像机及黄金饰品
等赃物。

警方介绍，郭某等人从
不正当渠道，购买了特制的
开锁工具，并通过视频学习
工具的使用方法。同时，为
了作案方便，他们还特别找
来司机作为同伙。

目前，4 名嫌疑人因涉
嫌盗窃已被昌平分局刑事
拘留。

昨日，北京一名代理多
起知名人士离婚案件的律
师介绍，夫妻协议离婚后，
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重新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并不少见。

该律师称，从法律角度
讲，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
割的条款或当事人因离婚
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
男女双方是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对这种纠纷案件，最
高院也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
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
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
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
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
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
讼请求。

■ 律师说法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有约束力
律师称未发现签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诉

求变更或者撤销将被驳回

民警在查看缴获的赃物。昨日，北京警方通报发生在朝阳、海淀、顺义等区县的60余起撬锁盗窃案告破。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贪公款当
“辛苦费”
获刑20年

法院认定被告
人贪污公款、挪用
补偿款820万元

■“涉案巨款被盗村官不
敢报案 ”追踪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通州区宋庄镇寨辛庄村原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
福利，伙同村党支部原委员
张杰，贪污公款 120万元，并
私自将 700万元土地补偿款
挪用给孙在权的公司做贷
款质押担保（本报2011年12
月15日报道）。

近日，二中院一审以贪
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史福
利有期徒刑20年，孙在权、张
杰分别以挪用公款罪、贪污
罪获刑11年和8年。

法院查明，2005 年 1 月
至3月，史福利、孙在权经预
谋，史擅自将本村征地补偿
款 700 万元的银行定期存
单，为孙在权的公司提供质
押担保，孙获得 640 万元贷
款。案发时，该笔贷款只还
了 90 万元。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间，史福利利用
职务便利，伙同张杰向北京
某地产公司额外索要青苗
补偿款135万元，采取收款不
入账方法，将其中120万元私
分，史福利分得79.5万元，张
杰分得40.5万元。

据了解，史福利分到钱
后，曾将 20 万元放在车里，
结果车辆被盗，因为担心警
方讯问钱的来历，他报案时
没敢提钱被盗的事情。

该案庭审时，史福利表
示，在征地以及向村民发放
青苗补偿款时，工作辛苦，

“拿钱”是“应得的”。
孙在权则否认挪用公款

指控，认为自己是合法贷款。
近日，法院依法对史福

利等三人做出了一审判决。


